南开大学化学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实验室安全责任协议书

甲方：南开大学化学学院

乙方（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导师）：	

丙方：
联培学生姓名：	
所在学校、学号：
身份证号：
[bookmark: _GoBack]手机号：

为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求，规范联合培养研究生在院期间的学习、实验与安全行为，明确学院、课题组（导师）、学生三方安全责任，依据《化学学院流动人员管理办法》及学校、学院相关规定，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、权责清晰的原则，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协议使用范围与期限
1.丙方为非本院学籍的联合培养研究生，属于化学学院流动人员，纳入学院流动人员统一管理。
2.丙方在院交流期限：自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期满需要延长的，应提前30日按《化学学院流动人员管理办法》重新办理审批、备案手续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二、甲方的责任
1.负责制定、执行学院流动人员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，对乙方、丙方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与督查。
2.组织流动人员入院安全培训与安全知识考试，考试合格方可入院开展实验。
3.负责流动人员入校资格审批、备案与入校白名单管理，对违规人员按规定作出暂停或终止入校资格处理。
4.统筹安全应急资源，完善应急预案，组织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督促。
5.对安全事故依规开展调查，按制度追究相关方责任。
三、乙方的责任
1.乙方为丙方安全管理直接责任主体，课题组组长/导师为第一责任人。
2.负责丙方入院前材料初审，按流程完成《化学学院流动人员登记表》审批、安全考试、承诺书签署、意外伤害保险购买等全部准入手续。
3.对丙方开展岗前实验室安全培训与操作规程教育，提供必要防护用品，全程监管丙方实验行为，及时纠正违规操作。
4.不得安排丙方担任实验室安全员、化学试剂管理员等管理岗位。
5.丙方出现违规违纪、安全隐患或事故时，须立即上报、整改并承担管理责任；安全违规分值计入乙方课题组。
6.负责丙方日常管理，督促丙方遵守门禁、身份核验、实验室安全等各项制度。
四、丙方的责任
1.严格遵守学校、学院及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、乙方的安全管理与监督。
2.入院前必须完成安全培训、考试合格、签署承诺书、购买覆盖在院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，未完成不得进入实验室。
3.严格按照规范开展实验，不擅自操作设备、不擅自取用危化品、不擅自离岗、不违规操作，杜绝一切安全隐患行为。
4.配合身份核验、门禁管理、安全检查等工作，不得转借、伪造入校权限。
5.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向乙方报告，发生事故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。
6.若违反管理规定，按情节自愿接受暂停入校15–30天、永久终止入校资格、永久禁止实验操作等处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五、违规与事故责任
1.丙方违反制度、违规操作导致安全隐患或一般/中等事故，按《化学学院实验室安全处罚条例》处理，暂停实验并重新培训考核。
2.多次违规或发生严重/重大安全事故的，永久终止在南开大学实验资格，并依法追究责任。
3.因丙方个人违规、擅自操作、擅自离岗等造成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或不良后果的，由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4.因乙方管理不到位、培训缺失、监管失职造成的问题，由乙方承担管理责任。
六、其他约定
1.本协议自三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交流期满自动终止。
2.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3.本协议与《化学学院流动人员管理办法》同步执行，未尽事宜按学院最新制度执行。
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         丙方签字：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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